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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572）

調 整 換 股 價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、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及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

刊發之公佈。本公司公佈，可換股票據之換股價已因本公司以每股股份0.80港元之配售價

配售21,000,000股股份，而由每股股份0.61港元調整至每股股份0.609港元。有關調整將由

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起生效。

謹此提述展鴻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、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及

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分別就（其中包括）發行可換股票據、調整換股價及配售現有股份及認

購新股份刊發之公佈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刊發之

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公佈，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根據認購協議所發行本金額為

30,000,000.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（「可換股票據」）之換股價，已因本公司以每股股份0.80港元

之配售價配售21,000,000股股份，而由每股股份0.61港元調整至每股股份0.609港元。可換股

票據之所有其他條款一律維持不變。對換股價之調整將由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（即發行新

股份日期）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
展鴻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楊宗旺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楊宗旺先生、薛德發先生、謝希先生、吳

建新先生及劉志強先生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慶華先生、庄海峰先生及吳偉文先

生。

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


